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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24年

年报问询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0543号）。公司同年审会计师就
相关内容回复如下：

一、关于信用减值。年报显示，2024年公司确认信用减值损失2,398.59万元，主要为单项计提的
坏账准备，较2023年同比增长403.51%，减值损失增幅明显大于各应收类款项余额增幅。关注到，期
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均为公司关联方，公司将关联方及部分自然人应收账款分类为无风险组合
的应收账款未计提坏账；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合计3.75亿元，主要为应收土地补偿款、
往来款和保证金，账龄均在4年以上，公司仅计提坏账准备0.36亿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不足10%，公
司账龄3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占比近80%。此外，公司合同资产均为关联方往来工程款，公司未计提
减值。

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账款的具体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关联
关系，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2）说明公司区分按单项计提和按组合计提各类应收账款的标准，公
司将关联方及部分自然人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原因，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3）列
示期末账龄在3年以上的前十大其他应收账款所涉具体事项、金额、账龄、对象及关联关系，说明相关
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及充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列示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账款的具体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关联关系，公司计提

坏账准备的依据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账款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款项性质
售房款

商业运营咨询费
租金及综管费

合计

期末余额
77.62
732.80
1,277.65
2,088.07

坏账准备
77.62
732.80
1,118.75
1,929.17

计提比例(%)
100.00
100.00
87.56
—

上述各类应收账款的具体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关联关系以及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列示如下：
类型

售房款

商业运营咨
询费

租金及综管
费

具体形成时间

2009年以前

2018年至2020年

2022年至2024年

交易背景
城投大厦项目房地产销售

形成的应收房款
公司对外拓展商业运营项

目形成的咨询费
公司对外招租形成的经营

应收款项

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的外部自

然人
无关联关系的外部公

司
无关联关系的外部公

司及自然人

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逾期未收回，客户失联，预计无法收

回
逾期未收回，胜诉后无资产可执行，

部分企业已进入清算
逾期未收回，胜诉后很可能无资产

可执行

（二）说明公司区分按单项计提和按组合计提各类应收账款的标准，公司将关联方及部分自然人
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原因，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1、区分按单项计提和按组合计提各类应收账款的标准
公司基于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分为不同组别，公司采用的共同信用风险特征包括：金融

工具类型、信用风险评级、债务人类型、债务人所处行业、逾期信息、关联方关系、款项账龄等。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款项，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若某一客户信用风险特征与组合中其他客户显著不同，或该客户信用风险特征发生显著变化，如

客户发生严重财务困难，应收该客户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已显著高于其所处于账龄、逾期区间的预
期信用损失率等，公司对应收该客户款项按照单项计提损失准备。

2、公司将关联方及部分自然人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原因
公司将关联方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原因：公司根据业务性质、历史信用损失经验、款项收回方式

等，预计关联方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分类为无风险组合。
公司将期末部分自然人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原因：公司对于信用风险特征与其他客户显著不同

的自然人客户进行单项减值测试及期后还款检查后，将不存在减值迹象的自然人客户分类为无风险
组合。

3、未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1）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关联方款项余额为12,123.27万元，均为公司为关联方提供

劳务服务形成。其中，期末应收关联方款项前五名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期末应收关联方账款余额及形成原因：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云南城投置地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洱海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

合计

与企业关系
关联方
关联方
关联方
关联方
关联方

—

期末余额
1,912.67
1,711.92
1,602.75
850.78
808.17
6,886.29

主要服务内容
提供物业管理、园林绿化服务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提供物业管理、园林绿化服务

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提供商业受托管理服务

-
②上述关联方期末应收账款账龄：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云南城投置地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洱海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

合计

账龄区间
1年以内
356.07
221.95
1,057.50
850.78
808.17
3,294.48

1-2年
198.90
358.83
536.80

1,094.53

2-3年
156.52
209.69

366.2

3年以上
1,201.18
921.45
8.45

2,131.08

合计

1,912.67
1,711.92
1,602.75
850.78
808.17
6,886.29

③上述关联方应收账款近三年收回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云南城投置地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洱海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龙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民生喜神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

合计

年度收回情况
2022年
16.50

1,157.21
50.31

1,224.02

2023年
303.03
2,978.09
319.60
1,338.37
4,939.09

2024年
629.91
542.88
1,210.01
697.86
3,080.66

合计

949.44
3,520.97
2,686.82
2,086.54
9,243.76

公司将关联方组合的应收账款分类为无风险组合且不计提坏账准备，主要系关联方公司均为云
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其经营活动受康旅集
团控制，与公司未发生过历史信用损失事项。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应付康旅集团及其关联方
的经营债务尚有34,736.90万元，应收关联方的债权余额12,123.27万元，应付债务余额明显高于应收
债权余额，且相关主体可售物业结存较大，双方可采取协商抵款等多种措施回收款项，因此预计相关
应收账款实质性回收风险较小，将关联方分类为无风险组合未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2）公司2024年年末将部分自然人的应收账款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明细如下：
名称

廖姓自然人
宋姓自然人
郭姓自然人

小计

年末账面余额
2,800,000.00
2,600,000.00
2,410,000.00
7,810,000.00

账龄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

款项性质及不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售房款；属在途资金，不存在收回风险
售房款；属在途资金,不存在收回风险
售房款；属在途资金,不存在收回风险

—

上述自然人应收账款形成原因系自然人于年底购买商品房，签订购房合同、网签备案及交房手续
均在2024年已完成，满足收入确认条件，但因年末银行系统支付延迟导致按揭款于2025年1月2日才
到账。因此上述自然人的应收账款信用风险几乎为零，公司对上述自然人的应收账款分类为无风险
组合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三）列示期末账龄在3年以上的前十大其他应收账款所涉具体事项、金额、账龄、对象及关联关
系，说明相关款项是否存在回收风险，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及充分性

1、期末账龄在3年以上的前十大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客商名称

海口市人民政府
玉溪市抚仙湖保护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悦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云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苍南银泰置业有限公司

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银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环球融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东瑞龙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期末余额

16,236.16
6,443.44
8,548.10
3,552.37
2,766.37
2,449.53
1,959.71
1,694.37
1,645.60
1,064.00
46,359.65

账龄
3年以内
16,236.16
3,112.50
436.30
489.82
172.66
0.64

20,448.08

3年以上

6,443.44
5,435.60
3,116.07
2,766.37
1,959.71
1,787.05
1,693.73
1,645.60
1,064.00
25,911.57

坏账准备

3,642.61

1,645.60
1,064.00
6,352.21

计提比例(%)
40

100
100

2、相关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及计提减值准备依据

序号

1

2

3

4-8

9

10

所涉具体事项

2021年 12月 28日，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海南
天联华投资有限公司、海南天利酒店有限公司、海南天
利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天利4家公司”）与海
口市人民政府签订《和解协议》约定：海口市人民政府
应向海南天利 4家公司支付 22,836.16万元补偿款，各
家公司按前期分摊的会展土地成本比例确认了应收仲
裁款，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收款主体，在收

到政府仲裁款后再向各家支付。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海口市政府剩余款项 16,236.16万元尚未完成支付。2025年 1月，海口市政府
支付了700万元补偿款后，该款项剩余15,536.16万元。

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与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云南太阳山度假村有限公司（下称“太阳山
度假村”)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太阳山度假村将其持
有的对玉溪市抚仙湖保护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
称“玉溪抚投”）的6,443.44万元债权（牡丹假日酒店退

出抚仙湖保护区协议补偿）转让给公司。

2022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挂牌向云南柏丰企业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柏丰集团”）转让了所持
云南东方柏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东方柏丰”）51%股权，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约定，交易价款共计7.49
亿元，其中：股权款2.5亿元，债权款4.99亿元。上述款

项应于2024年5月28日前分期支付完毕。
至 2024年 5月 28日，东方柏丰按约定支付了 2.5亿元
股权价款及3亿元债权款，尚余1.99亿元债权未支付，2024年6-7月，又向公司支付了1.23亿元债权款，剩余
债权本息款8,458.10万元。为尽快收回债权，2024年8
月 23日，公司与东方柏丰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东方
柏丰应于 2025年 12月末之前分期偿还公司的债权转
让本金 5,506.81万元，以及债务利息 2,951.29万元，共
计8,458.10万元。2025年1月至今，东方柏丰已提前支

付2,000万元。
2018年7月6日，公司与云泰商业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下称“云泰商管”）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公司下属各公
司将持有的商业、物业以整租模式委托给云泰商管经
营管理，并由下属各公司与云泰商管分别签订整体租
赁协议。协议约定下属各公司应当将已收取的租户和
供应商的各类保证金、押金支付给云泰商管，后续由云
泰商管与租户及供应商结算，同时云泰商管应按协议
支付给下属各项目公司整体租赁保证金、租赁费用、未

使用完的工程改造基金等。2022年重组后，上述下属各公司已由公司转让至云南
城投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康源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范围之内。
目前云泰商管正积极与下属各公司协商应收保证金和
应付租赁保证金及租金的偿付方案。截止 2024年 12
月31日，上述债权债务款项的核对及偿付方案协商工

作正在开展中。
2020年 7月，公司以 13,135.19万元对价向西双版纳环
球融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转让西双版纳云辰置业有限
公司51%股权，转让合同约定该款项应在2020年12月31日前分两次支付完毕。后因转让尾款 2,612万元未
能按期收回，公司提起了诉讼。2022年11月4日，官渡
区法院判决受让方支付 2,612万元尾款及按照 15.4%
计付的违约金；2023年 6月，公司收到法院划扣的 1,008.02万元执行款，剩余 1,645.60万元款项未能收回。
公司已查封西双版纳云辰置业有限公司、西双版纳沧
江文旅开发有限公司、腾冲环球融创房地产有限公司3
家公司100%股权，并追加成都环球融创文化旅游有限

公司为被执行人。

系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云南融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2015年以经营结余向各股东支付的款项。该合伙企业
正在办理注销程序。

关联关系

非 关 联 方
外部单位

非 关 联 方
外部单位

非 关 联 方
外部单位

受 同 一 控
股 股 东 控
制 的 关 联

公司

非 关 联 方
外部单位

非 关 联 方
外部单位

是 否 存
在 回 收

风险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及充分性

根据《和解协议》约定的付款计划，
截止2023年6月30日，该款项仍未

偿付完毕。
鉴于海口市人民政府已偿付部分
款项，故公司按照账龄预期信用损
失率，对公司享有的债权部分按账
龄对应的预期信用损失率（40%）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2024年确认
信用减值损失 1,891.26万元，累计

已确认3,642.61万元。

公司持续与玉溪抚投进行沟通，多
次发函催收，已获得对方回函确
权。鉴于该债权无明确到期日，且
债务人已表明了还款意愿，公司判
断该债权的信用风险特征并未发
生显著变化，故对该债权未计提坏

账准备。

东方柏丰已按照双方签署的《还款
协议》约定，履行了偿债义务，未再
发生违约事项；加之其提供了金新
化工 13.7708%的股权作为质押物
（系上市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
对应质押股权的净资产价值 2.41
亿元），公司判断该债权的信用风
险特征未发生显著变化，故未对该

债权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与康源公司同为康旅集团下
属公司，云泰商管与康源公司下属
各公司（资产持有方）目前正在进
行债权债务的核对工作，部分项目
已完成债权债务初步核对和款项

收付。
鉴于云泰商管应付康源公司下属
各公司的整租保证金、租赁费用、
未使用的工程改造基金等合计金
额明显高于应收债权，可以通过控
制支付该部分款项的时间节点来
控制该部分债权的收回风险。公
司判断该部分债权的信用风险特
征未发生显著变化，公司未对该债

权计提坏账准备。

鉴于受让方、被查封公司及被执行
人均出现了明显的财务困难，债务
逾期等事项，公司判断该债权的信
用风险特征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故
对该债权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公司已多次与北京东瑞龙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协商，要求其归
还往来款，对方表示无力归还。公
司判断该债权的信用风险特征已
发生了显著变化，故对该债权全额

计提了坏账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对于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账款相关判断；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公司应收款项的坏账计提政策，了解管理层对信用风险特征是否发生显著变化的

考虑；
（2）获取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表，检查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款项

性质与原因；
（3）评估减值证据的合理性与充分性，检查债务人破产、财务困难等客观证据，验证逾期时间、催

收记录等支持性文件；
（4）检查上述减值损失是否计入正确会计期间，复核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5）复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账款相关披露是否正确。
2、对于公司将关联方及部分自然人分类为无风险组合及未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判断；会计师主

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公司应收款项的组合类别及确定依据，了解管理层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的考

虑，评价管理层根据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及前瞻性估计确定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2）获取公司各期应收款项明细表，复核公司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原因，分析相应款项

的账龄、期后回款等情况是否存在重大异常；
（3）获取公司关联方款项明细表，并申请系统查询权限，核对明细表与关联方的相关信息；
（4）针对账龄明显较长且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关联方款项，我们向管理层了解其形成原因，检查

其是否真实、合理；同时检查该部分款项的历史收回情况与损失情况，是否符合坏账计提政策中对于
无风险组合的要求，并评价相关款项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

（5）获取客户明细表，并在公开信息平台查询其企业信用报告，对于存在失信情况的客户，我们向
管理层了解其失信情况，并检查相关客户的款项收回风险是否充分考虑。

3、对于公司对三年以上长账龄其他应收账款，计提或未计提坏账准备的相关判断；会计师主要履
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检查各项单项金额超200万元的重要其他应收款相关合同，了解相关款项对应的抵质
押保障措施；

（2）了解管理层对上述款项的信用风险特征判断，复核管理层判断的合理性，评价各类款项的坏

账准备计提方法是否适当，检查各类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依据是否充分；

（3）复核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处理，检查计提坏账准备的计算表使用数据是否准确，评价计提坏

账准备的结果是否已充分考虑相关债权的收回风险。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各类应收账款相关判断依据及方法合理，其计提的坏账准备充分

考虑了相关债权的收回风险；
2、公司将关联方及部分自然人分类为无风险组合的相关判断具有合理性，未对无风险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公司对三年以上长账龄其他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依据及计提方法合理适当，其计提的坏账
准备充分，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关于前期重组进展。根据前期公告，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及2022年通过两次重大资产重组
出售议案，合计出售23家商业资产。截至目前，仍有4家公司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家公司未
完成股权交割。2022年至2024年，公司分别实现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8.56亿元、18.41亿元、0.16亿
元，债务重组损益2.39亿元、0.66亿元、0.52亿元。近年，公司房地产业务收入逐年下降，主营业务逐
渐转为以物管、商管等轻资产为主的运营业务，其中商业运营业务收入已占公司2024年营业收入的
43.77%。报告期末，公司针对房地产业务开发产品合计计提1.82亿存货跌价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尚未完成相关股权交割和工商变更的原因，是否存在股份质押、冻结等
情况，后续推进是否存在障碍以及推进解决措施；（2）结合重大资产出售的具体进展、相关协议约定
等，说明公司认定丧失相关资产控制权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益的情况，相关
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3）结合公司目前持有资产情况及各类轻资产运营的具体模式，说
明公司相关收入和成本确认原则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4）结合房地产业务相关存货减值测试
的过程、关键假设、参数及其选取依据，说明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准确、审慎。请年审会计师发
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公司尚未完成相关股权交割和工商变更的原因，是否存在股份质押、冻结等情况，后续推进

是否存在障碍以及推进解决措施
1、截止目前，尚未完成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标的公司如下：
①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标的公司：

序号

1
2

公司名称
北京房开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

房开”）

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银泰”）

交易进展
已置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
已置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

股份冻结、质押情况

无

股权质押

②2022年重大资产重组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标的公司：
序号

1
2
3
4

公司名称
台州银泰商业有限公司（下称“台州银泰商

业”）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有限公司（下称“杭州西

溪”）
宁波奉化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宁波奉

化银泰”）
海南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天

利”）

交易进展
已置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
已置出，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尚未

完成工商变更

尚未完成股权交割

尚未完成股权交割

股份冻结、质押情况

股权质押

股权质押

无

无

2、公司尚未完成相关股权交割和工商变更的原因
（1）工商变更方面：公司已在2022年及2023年向工商局分别提供了北京房开、宁波银泰、台州银

泰商业以及杭州西溪已完成股权交割的标的公司工商登记申请表、标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及股东会决
议、公司章程变更决定等资料，但因上述4家标的公司股东之间就经营事项存在一定分歧，小股东未
配合提供工商局要求的签字和盖章资料，导致工商变更未能完成。

（2）股权交割方面：因公司尚未收到康源公司支付的交易价款（截止2024年12月31日，康源公司
应支付海南天利股权款 6,768.98万元及债权款 65,885.40万元；应支付宁波奉化银泰股权款 1元及债
权款67,672.16万元），海南天利及宁波奉化银泰未达到股权交割条件。康源公司已承诺将继续履行
合同约定的收购义务，且其向云南产权交易所支付的110万元交易保证金并未退回。

3、股权质押、冻结情况以及后续推进是否存在障碍
公司于2017年8月向中国银行申请了15.22亿元并购贷款，并将杭州西溪、宁波银泰、台州银泰商

业、台州银泰置业、名尚银泰城（淄博）商业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银泰置地有限公司、哈尔滨银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共7家公司70%的股权质押给中国银行作为增信措施。2022年9月，为配合公司完成
重大资产重组，中国银行同意阶段性解除上述7家公司的股权质押。2022年12月-2024年9月，中国
银行配合完成了4家公司的股权解押，但因宁波银泰、台州银泰商业及杭州西溪的工商变更一直未完
成，3家公司的股权仍质押给中国银行，后续中国银行同意配合公司在3家公司达到工商变更程序时
进行股权解押，工商变更完成后，康源公司将继续用这3家公司的股权为公司并购贷提供质押，公司
不再为此笔贷款提供其他担保。

除部分股权质押给中国银行外，上述标的股权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不存在解除股权质押、冻结
推进的障碍。

4、后续推进解决措施
公司一直积极与控股股东康旅集团及康源公司沟通海南天利和宁波奉化银泰2家公司的股权转

让事宜，康源公司已向公司承诺，将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收购义务，且其向云南产权交易所支付的110
万元交易保证金并未退回。

下一步，公司将通过以下措施，推进工商变更及股权交割事项：
（1）继续与小股东就经营分歧充分沟通，争取在年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积极与控股股东康旅集团及康源公司协商，争取尽快完成剩余 2家标的公司的股权交割工

作。
（二）结合重大资产出售的具体进展、相关协议约定等，说明公司认定丧失相关资产控制权的具体

时点及判断依据，是否存在跨期确认收益的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1、2020及2022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总体进展
（1）2020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转让标的

杭州海威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平阳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苍南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杭州云泰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
发区泰悦置业有

限公司

北京房开创意港
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台州银泰置业有
限公司

哈尔滨银旗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银泰置地
有限公司

名 尚 银 泰 城 (淄
博)商业发展有限

公司

合计

受让方

北 京 银 泰
置 地 有 限

公司

云 南 城 投
康 源 投 资
有限公司

股权对价

12,286.57

4,591.24

52,189.03

107,231.26

22,871.23

99.41

66,177.99

4,788.90

17,453.18

9,701.15

3,597.78

300,987.73

债权转让款

-23,580.11

49,989.05

8,833.38

-6,327.24

142,141.19

521,142.42

80,140.61

61,451.53

179,688.78

37,227.43

158,556.80
1,209,263.84

丧 失 控 制
权时点

2021/6/30

2021/6/30

2021/6/30

2021/6/30

2021/6/30

2021/6/30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丧失控制权时点收款情
况

收到股权款 12,286.57 万
元，归还债务 23,580.11万

元
收 到 股 权 款 4,591.24 万
元、债权转让款 49,989.05

万元
收到股权款 52,189.03 万
元、债权转让款 8,833.38

万元
收到股权款 107,231.26万
元，归还债务 6,327.24 万

元
收到股权款 22,871.23 万
元 、债 权 转 让 款 142,141.19万元
收到股权款 99.41 万元、
债权转让款 521,142.42万

元
收到股权款 66,177.99 万
元、债权转让款 80,140.61

万元
收 到 股 权 款 4,788.90 万
元、债权转让款 61,451.53

万元
收到股权款 17,453.18 万
元 、债 权 转 让 款 179,688.78万元
收 到 股 权 款 9,701.15 万
元、债权转让款 37,227.43

万元
收 到 股 权 款 3,597.78 万
元 、债 权 转 让 款 158,556.80万元

1,510,251.58

丧失控制
权时点的
判断依据

处置款收
款 50%以
上 ，董 监
高 重 组 ，
股权移交

工 商 变
更情况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尚 未 变
更

尚 未 变
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2020年12月，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出售上述11家标的公司股权，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
易，确定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为杭州海威70%股权的受让方，确定公司控股股东康旅集团下属
全资子公司康源公司为平阳银泰置业有限公司等其他10家标的公司股权的受让方。

2021年3月，公司与康源公司及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
并取得云南产权交易所出具的 11家挂牌项目公司的《交易结果通知书》；2021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上述《产权交易合同》开始生效。公司于2021年6月收
到康源公司支付的平阳银泰置业有限公司等5家标的资产100%交易对价共计90.28亿元，其中：股权
对价18.70亿元，债权71.58亿元；康源公司对上述5家重组标的公司任命了董监高，双方于6月30日
前进行了资料移交及股权交割，并办理了除北京房开创意港投资有限公司之外的4家标的公司的工
商变更登记，自 2021年 6月 30日起，公司不再对上述 5家重组标的公司的任何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决
策；公司于2021年6月收到北京银泰置地商业有限公司支付的100%交易价款，并结清了债权转让款，
于6月30日前完成了董监高变更、资料交接及工商变更，自2021年6月30日起，公司不再对杭州海威
的任何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决策。

2022年12月，公司收到康源公司支付的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等5家重组标的资产100%交易对
价共计61.88亿元，其中：股权对价10.17亿元，债权款51.71亿元；康源公司对上述5家重组标的公司
任命了董监高，双方于12月31日前进行了资料移交及股权交割，自2022年12月31日起，公司不再对
上述5家重组标的公司的任何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决策。

（2）2022年重大资产重组项目进展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转让标的

云南东方柏丰投资
有限公司

昆明云城尊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明城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西安东智房地产有
限公司

杭州西溪银盛置地
有限公司

台州银泰商业有限
公司

杭州萧山银城置业
有限公司

陕西西咸新区秦汉
新城秦迎实业有限

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区海
荣实业有限公司

西安海荣青东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云尚发展（淄博）有
限公司

海南天联华房地产
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天利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奉化银泰置业有限
公司

合计

受让方

云南柏丰
企业管理
（集团）有

限公司

云南城投
康源投资
有限公司

股权对价

25,000.00

0.00

9,966.04

12,891.51

108,854.20

0.00

11,781.47

1,150.93

2,402.67

1,086.47

5,100.00

2,054.63

6,768.98
0.00

187,056.89

债权转让
款

49,957.28

67,267.03

- 19,700.09

-500.00

-389.58

129,648.98

41,660.35

24,245.89

787.11

21,812.79

-

24,486.90

95,596.05
34,682.61
469,555.31

丧 失 控 制
权时点

2023/2/28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2/12/31

2023/3/31

尚未转让

尚未转让

丧失控制权时点收款
情况

收到股权款25,000万
元 、债 权 转 让 款 30,000万元

收到股权款 1 元、债
权 转 让 款 67,267.03

万元
收到股权款 9,966.04
万 元 ，归 还 债 务 19,700.09万元
收到股权款12,891.51
万元，归还债务 500

万元
收 到 股 权 款 108,854.20 万元，归还债

务389.58万元
收到股权款 1 元、债
权转让款 129,648.98

万元
收到股权款11,781.47
万元、债权转让款 41,660.35万元
收到股权款 1,150.93
万元、债权转让款 24,245.89万元
收到股权款 2,402.67
万 元 、债 权 转 让 款787.11万元
收到股权款 1,086.47
万元、债权转让款 21,812.79万元
收到股权款 5,100 万

元
收到股权款 2,054.63
万元、债权转让款 24,486.90万元

尚未收款

尚未收款

499,607.28

丧失控制权时
点的判断依据

处 置 款 收 款50% 以 上 ，董
监高重组，股

权移交

工 商 变 更
情况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尚未变更

尚未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已变更

尚未变更

尚未变更

2022年11月，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对外出售上述14家标的公司股权，经云南产权交易所组织交
易，确定云南柏丰集团为东方柏丰51%股权的受让方，公司控股股东康旅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康源公
司为昆明城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其他13家标的资产的受让方。

2022年12月9日，公司与康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产权交易合同》并取得云南产权交易所出
具的14家挂牌项目公司的《交易结果通知书》，2022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公司与康源公司签订的14家项目公司股权转让
及与云南柏丰集团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开始生效。

2022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康源公司支付的10家项目公司100%交易对价共计41.8065亿元，其
中：股权对价15.3233亿元，债权款26.4832亿元。康源公司对上述10家重组项目任命了董监高，双方
于12月31日前进行了资料移交及股权交割，自2022年12月31日起，公司不再对上述10家重组项目
公司的任何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决策。

至2023年2月，公司累计收到云南柏丰集团支付的东方柏丰股权对价2.50亿元，且受让方云南柏
丰集团为未支付的剩余债权款提供了足额的股权质押物（以云天化股份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金新化
工的46.5499%股权及东方柏丰51%股权质押），股权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成，故公司于2023年2月10日
与云南柏丰集团办理了资料移交等股权交割手续，董监高已由云南柏丰集团重新任命并于2023年2
月3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不再对东方柏丰的任何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决策。云南柏丰集团按
协议约定支付了3亿元债权款，剩余债权1.99亿元于2024年5月28日前支付。2024年6-7月，公司收
到1.23亿元债权款，剩余债权本息8,458.10万元未能支付。为尽快收回债权款，2024年8月23日，公
司与东方柏丰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东方柏丰应于2025年12月末之前分期偿还公司剩余的债权转让
本金及利息共计8,458.10万元。2025年1月至今，东方柏丰已提前支付2,000万元。

2023年3月24日，公司收到康源公司支付的海南天联华100%交易对价共计2.6542亿元，其中：股
权对价0.2055亿元，债权2.4487亿元。康源公司对海南天联华任命了董监高，并于3月31日前进行了
资料移交和股权交割；自2023年3月31日起，公司不再对海南天联华的任何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决策。

2、公司判断丧失相关资产控制权的依据及具体时点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第二条：合并日或购买日是指合并方或购买方

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即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权转移
给合并方或购买方的日期。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1）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得股东大会等批准；
（2）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3）参与合并的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4）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通常应超过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支付剩余

款项；
（5）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已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享有相应的权利，

承担相应的风险；
公司判断丧失控制权日的依据是：
（1）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于出表日前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2）按照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因标的股权的控制权是在控股股东康旅集团所控制的企业之间

进行的转移，无需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批；
（3）参与合并的各方已完成了股权交割、董监高人员变更；
（4）公司已收到康源公司100%的股权及债权交易对价；已收到东方柏丰100%的股权价款及超过

50%的债权款，同时柏丰集团已为剩余债权款提供了足额担保以确保后续款项能够收回；
（5）标的项目自股权交割后，公司不再对其经营决策进行审批；
（6）康源公司已对完成股权交割但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的标的资产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如因客观原

因导致标的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未完成，标的公司债权人向公司追索并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时，
由康源公司承担该等责任。

鉴于以上事项均已满足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控制权转移标准，故公司在2022年12月31日将收
到100%交易对价的10家重组项目公司做了出表处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在2023年2月28日将东方
柏丰作了出表处理，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在2023年3月31日将海南天联华作了出表处理，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海南天利及宁波奉化因尚未收到股权对价及债权转让款，公司暂未进行股权交割，仍然纳入
公司合并范围。

综上，公司对丧失控制权日的判断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不存在标准不统一及跨期确认收益
的情况。

（三）结合公司目前持有资产情况及各类轻资产运营的具体模式，说明公司相关收入和成本确认
原则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公司在2022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战略目标逐步向“城市综合服务运营商”转型，主营业务聚
焦于商业运营和物业管理两大板块。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12.99万平方米自营投资性房

地产及2家酒店，主要分布于四川成都、浙江奉化及云南昆明、云南大理等地，同时轻资产运营项目17
个，面积约213万平方米，业务布局于杭州、宁波、台州、广州、昆明等一、二线城市。各个项目的经营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酒店服务

商业运营

经营资产

成都华尔道夫
酒店、

大理英迪格酒
店

17个商场

经营模式

自持资产，管理
方运营

整租、委托管理
或自营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24,247.62

103,624.60

营业成本

12,381.96

70,491.25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26,197.40

102,465.24

营业成本

11,757.16

67,913.20
1、公司确认收入及成本的原则
本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得

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或该服务的提供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
利益。

2、酒店运营业务：公司的酒店服务主要包括酒店客房服务收入及餐饮收入。公司将自持酒店委
托给国际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并按酒店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其管理费，酒店的经营收益和风险均
由公司享有和承担。公司在提供酒店客房服务的期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客房服务收入；在提供餐
饮服务给客户的时点确认餐饮收入。同时，公司将酒店发生的折旧、人工成本、能耗、餐饮及客房成
本、维护维修费用及向酒店管理方支付管理费用等于发生时计入酒店运营的成本。

3、公司商业运营模式主要有三种，具体如下：
各经营模式2023、2024年度相关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北仑银泰城、宁波银泰城、苍南
银泰城、平阳银泰城、临平银泰
城、哈尔滨银泰城、淄博银泰城、
茶马花街、融城金阶、融城园城

等

成都天府红、温州龟湖路项目

慈溪新河坊、上虞云泰Park
成都银泰中心、奉化银泰城

合计

经营模式

整租模式（关联交
易）

整租模式（外部拓
展）

受托经营模式
自营模式

2024年
营业收入

63,853.67

3,411.23
2,847.83
33,511.87
103,624.60

营业成本

50,162.69

3,700.68
2,163.23
14,464.65
70,491.25

2023年
营业收入

64,042.85

1,489.56
551.31

36,381.52
102,465.24

营业成本

50,250.23

2,035.66
1,019.80
14,607.51
67,913.20

（1）整租模式：资产持有方康源公司下属各子公司及外部第三方公司与商管公司签署《整租合
同》，并将整租资产交付给商管公司后，商管公司再进行招商、运营、对外出租；商管公司承担与租赁资
产相关的所有经营收益和风险，因此商管公司在整租时确认使用权资产。

商管公司根据各租户需求，签订租期、面积不等的租赁协议，按协议约定获取租户的租金回报，实
质上没有将与整租所形成的使用权资产相关的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给租户，因此该租赁分类为经营
租赁。同时，商管公司向商场租户提供物业管理及工程维护等服务。

①租赁收入的确认
商管公司与租户签订租赁合同并提供了经营场地和相关运营服务，获得了收取租户全部租金收

益及其他收入的权利。故商管公司将按合同约定收取的租金以直线法在整个租期内确认租金收入及
其他相关收入。

②租赁成本的确认
商管公司的租赁成本包括整租租金和运营成本，运营成本包含物业管理、工程维修、能耗等支

出。商管公司将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及租赁负债产生的利息计入成本费用，将承担的资产维护和
经营所发生的物业管理、能耗等各类经营管理支出计入租赁成本。

（2）受托经营模式：公司接受外部第三方委托，代其进行商场定位规划、招商、对外出租及运营，委
托方按照年度目标经营利润的一定比例向商管公司支付受托管理费。

①受托经营收入的确认
商管公司与委托方签订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经营期及服务模式。自委托方与商管公司签订合同

后，商管公司即对运营资产的定位、招商、运营等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包括商标使用、租赁模式、商户
引入、运营管理等）。

商管公司协助委托方与租户签署租赁合同，并负责催缴租金汇入委托方账户，委托方在收到租户
款项后，按合同约定将委托管理费收入支付给商管公司。在此模式下，委托方作为租赁合同主体，与
租户直接签署租赁合同，获得收取租户全部租金收益及其他收入的权利；商管公司按照管理服务合同
约定，每月按直线法确认委托管理费收入，年末根据双方确认的经营利润进行收入结算。

②受托经营成本的确认
商管公司负责组建团队运营受托项目，组织实施商场招商、运营服务，将与此相关的人工成本、物

业管理等支出计入相关成本费用。
（3）自营模式：本公司对租金收入在合同租期内按直线法平均确认，对自营商品销售按取得的价

款全额确认收入。
公司自行采购货物在商场销售，自负盈亏。
公司每年与供应商签订《年度采购合同》，根据市场销售及库存情况，向供应商发出采购申请及预

付货款后，供应商按照合同约定的采购单价供货，公司验货后，与供应商进行款项结算。日常经营过
程中，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自行确定商品销售折扣进行零售并对客户直接承担售后责任。公司在向
客户转让商品前已从供应商处取得了该商品的控制权，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按照已收或应收客户对
价总额确认收入。

①控制权的丧失和收入的确认
公司在将商品销售给客户前，已向供应商支付货款并取得控制权，销售时取得客户支付的商品全

款并将商品实物移交给客户，即表明客户接受了商品，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
给了客户，故在商品销售且收到货款或取得销售款凭据的当天确认收入的实现。

②控制权的取得和成本的确认
公司作为采购合同主体，可根据市场销售和库存情况发起采购，在预付货款后，供应商根据公司

需求发货，公司到货验收后与供应商进行款项结算，并根据到货数量和采购金额确认库存商品，意味
着公司取得了商品的控制权。后续公司可自行确定销售折扣对外销售商品。月末根据商场提供的销
货清单并与存货盘点数量核对后，结转相应数量的库存商品计入销售成本。

综上，上述几种商业运营模式的收入和成本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四）结合房地产业务相关存货减值测试的过程、关键假设、参数及其选取依据，说明公司存货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准确、审慎
按照公司会计政策，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价。对于直接出售的

开发产品，公司按单个存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其可变现净值按经批准的一房一价作为预计售价，减
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相关流转税费和土地增值税后的金额确定。

截止2024年12月31日，各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如下表：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项目
天利龙腾湾

秦岭皇冠健康小镇
泰悦湾

成都银泰中心
奉化银泰城

业态
住宅、商业、办公楼、车位、酒店式公寓

公寓、住宅、商业
车位
车位

车位、商业

期末存货跌价准备（万元）
16,672.76
317.73
10.20

1,206.68
18,207.37

1、相关存货减值测试关键假设
①价值估算假设
预计售价参考原则：预期销售价格使用周边同类物业近期成交价或挂牌价（如周边楼盘现房销售

数据）和公司销售定价孰低。
②财务假设
销售费用及税费：基于现行市场情况及中介佣金行情，综合考虑销售费用和交易税费（包括增值

税及相关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印花税等）对可变现净值的影响。
2、减值测试过程中使用的各参数及其选取依据
①含税销售单价：公司采用周边同类物业近期成交价或挂牌价（如周边楼盘现房销售数据）和销

售定价孰低的方式作为选取依据。
②增值税及附加：根据开发项目主体公司的增值税应税情况来设置参数，营改增前已开发的项目

相关增值税税率根据现行税收政策为5%，营改增后开发的项目相关增值税税率为9%；城市维护建设
税税率以项目所处地域确认为5%或7%，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均为3%和2%，印花税税率为
0.05%。

③销售费用：以经公司审批通过的营销费率或已签约的中介销售费率作为测算依据，预计营销费
率为售价的2%-7.05%。

④土地增值税：尚未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项目，根据开发项目主体公司按全盘销售测算的土地
增值税税负率作为测算依据；已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的项目，按照清算后税负率作为测算依据。

3、各项目减值测试过程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上述的关键假设和测算方法，选取参数，对各个项目进行减值测试，可

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项目及测试过程如下：
（1）开发产品（单位：万元）

项目

天利龙腾湾
泰悦湾

银泰中心
奉化银泰城

合 计（含 住 宅、商
业、车位等）

销售价格（含
税）

98,063.08
3,567.10
64.13

1,598.41
103,292.72

增值税

4,669.67
169.60
3.06
76.12

4,918.45

土 地 增 值
税

4,034.27

4,034.27

附加税及印
花税
609.40
20.85
0.37
9.13

639.75

销售费用

5,789.10
178.76
2.57
30.45

6,000.88

可变现净值

82,960.65
3,197.89
58.13

1,482.71
87,699.38

跌价准备余额

16,672.76
317.73
10.19

1,206.68
18,207.37

（2）开发成本

项目

秦 岭 皇 冠 健 康
小镇

小哨地块

土地性质

住宅、商业

住宅

待开发面积
（亩）

790.06
164.49

每亩成本
（万元/亩）

41.50
36.57

周边同类别地块成交单价

住宅均价约65万/亩；商业均价约47
万/亩

均价约100万/亩

是 否 存 在 减 值
迹象

否

否

注：上述土地尚未规划。
4、说明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准确、审慎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减值准备计提在准则适用、计量方法及风险管控层面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的要求，存货减值准备计提准确、审慎，不存在计提期间跨期、不及时的情况。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对于公司认定丧失相关资产控制权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评价与股权处置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获取各项交易相关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等相关决策文件，检查决策程序是否适当；
（3）查看相关协议，并了解公司决策相关资料，了解相关交易的商业目的及背景；
（4）获取各项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检查交易双方作价依据，查阅评估备案结果，评价管理层

聘请的外部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资质和胜任能力，以及交易定价的合理性；
（5）结合股权交接手续及人员变更情况、相关决策及审批手续情况，确定丧失控制权基准日，以

判断相关股权转让收益确认的期间；
（6）复核股权转让收益确认、成本结转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7）复核股权转让相关披露是否正确。
2、对于公司目前相关收入和成本确认原则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判断，会计师主要履行

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与收入成本相关的政策，检查政策与企业会计准则是否一致，抽查收入相关合同，

核对收入确认条款与合同约定、行业惯例是否一致，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或虚构客户的情
形；

（2）验证成本确认合理性，重点复核关联交易公允性，检查关联方交易定价机制，比对独立第三
方交易价格，识别是否存在通过非公允交易调节成本或转移利润的行为；

（3）评价与收入成本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识别是否存在关键控制缺失风
险；

（4）抽查财务报表基准日附近的大额收入成本凭证，检查其会计处理是否恰当准确，其计入的会
计期间是否适当。

3、对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相关判断，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评价与存货减值准备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对比管理层使用的销售单价参数与外部查询数据，识别参数差异并追查原因（如是否考虑区

域竞争、促销政策等特殊因素）；
（3）核查可变现净值测算是否基于确凿证据，包括销售合同、市场报价或资产负债表日后实际成

交价格；
（4）复核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比较方法，确认存货账面成本归集完整性（含土地成本、建安费用

等），检查可变现净值是否扣减销售税费及后续成本；
（5）检查大额减值计提（如单次500万元以上）是否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程序，信息披露是

否完整。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对于认定丧失相关资产控制权的具体时点及判断依据是合理恰当的，不存在跨期确认相

关处置收益的情况；
2、公司目前相关收入和成本确认原则是合理适当的，不存在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情况；
3、公司房地产业务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相关判断准确审慎，选用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参数合理恰

当。
三、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年报显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初余额为4.9亿元，本期权益法下确认的

投资损益合计为-1.52亿元，主要涉及8家联营企业，2023年公司权益法下确认的投资损益合计-1.18
亿元。2023年和2024年，公司均未就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请公司补充披露：（1）所投联营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和本期主要财务数据；（2）对联营企业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并结合联营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的情况，说明未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
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所投联营企业近三年经营情况和本期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持有的8家联营企业中，7家公司主业为房地产开发，并由控股股东操盘，公司未参与实际经

营管理活动。
各联营企业2022-2024年经营情况如下：

联营企业名称

大理满江康旅投资
有限公司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招商城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云投置业有限
公司

西双版纳云城置业
有限公司

昆明欣江合达城市
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城海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
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

会展服务

项目所在
地

大理市

昆明市

昆明市

东莞市

景洪市

昆明市

重庆市

海口市及
昆明市

控股股东

昆 明 万 洱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云 南 凤 宇 置
业有限公司

深 圳 招 商 股
份有限公司

云 南 保 利 实
业有限公司

云 南 保 利 实
业有限公司

云 南 保 利 实
业有限公司

重 庆 信 维 硕
商 贸 有 限 责

任公司

环 球 融 创 会
展 文 旅 集 团

有限公司

开发
比例

33%

34%

100%

100%

73%

24%

90%

不涉及

2022-2024年经营情况

自 2023年进入一期尾盘销售，并对一期预计
的土增税清算结果补提税金；因对二期地块
进行规划调整，项目 2024年基本无销售，新

盘预计2025年预售

2023年以来区域受政府规划调整影响，销售
整体有所下滑；2024年为加快销售回款降价
促销，计提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导致经营亏损

项目地上可售存货已在 2022年之前全部销
售，进入清盘期，2024年因补提土增清算款及

对剩余车位促销清算导致亏损

项目可售存货已清盘，仅剩部分存货在规定
期限内自持经营

项目根据区域热度调整开发进度，2022-2023
年售价有所下滑导致亏损；2024年区域热度
回升，售价开始上升，目前正在进行三期开发

项目自 2022年首开后，因区域规划调整导致
前期销售迟缓和亏损；2024年与政府协商后
先解决回迁安置的建设和销售，后续将根据

市场情况推进可售地块的开发及销售

项目在 2022-2023年已基本完成销售去化，
目前已进入尾盘销售期

经营平稳，收入及利润相对稳定

公司持有联营企业本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联营企业

大理满江康旅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

司
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
昆明欣江合达城市建设有限公

司
重庆城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
资产总额
181,821.77
15,996.39
306,201.77
7,611.80
59,657.93
301,998.16
505,386.61
88,895.17

净资产
46,609.86
-51.50

94,301.61
4,303.34
38,810.22
23,675.52
35,392.34
2,678.78

收入
1,157.54
11,666.10
40,176.86
424.58
2,263.26
4,994.04
8,059.09
2,633.34

净利润
-1,094.28
1,280.53

-111,639.19
-5,164.72
-1,620.22
-3,247.28
-8,783.55
-22,417.17

（二）对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并结合联营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的情况，
说明未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1、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的确认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确认应享有（或分担）被投资

单位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时，在被投资单位账面净利润的基础上，应考虑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提的折旧额或摊销额，以及有关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等对被投资

单位净利润的影响。即投资方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有关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不同

的，未来期间，在计算归属于投资方应享有的净利润或应承担的净亏损时，应考虑被投资单位计提的

折旧额、摊销额以及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等进行调整。因此，若联营企业所开发的项目减值导致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减少时，将以确认投资损益的情况减记长期股权投资。

2、公司对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公司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检查，当存在减值迹象时，应当估计其可回收金

额，即按照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两者之间的较高者确定

其可收回金额，若测试后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回收金额，其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

对于以房地产开发销售为主业的联营企业，其所开发的项目以存货列报。一般情况下，公司将联

营公司所开发项目市场售价大幅度下降时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的主要迹象，并对其进行减值

测试。因联营企业的存货发生的减值会首先计入联营企业的利润表，并按上述投资收益确认方法计

入公司当期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损益中，因此，若无其他减值迹象，公司对联营企业（房地产项目公

司）的投资不以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体现。

3、对连续两年亏损的联营企业未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仍有余额的共计8家联营企业，其中：东方环球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主

业为提供会展管理服务，经营较为平稳；剩余7家联营企业中，有6家存在连续两年亏损情况。

主要联营房地产公司近年经营状况如下：

（1）大理满江康旅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位于大理满江片区，截止 2024年末项目开发比例为

33%，一期已基本开发销售完毕，目前正在进行二期开发，剩余未开发土地约128亩。公司保持与项目

公司沟通，获取经营情况汇报，定期召开董事会审议年度经营完成情况及下一年度经营计划。根据项

目公司提供的审定报表，判断项目公司的经营亏损主要因为处于尾盘销售期，新盘因规划调整开发延

迟尚未竣备结转所致，尾盘的销售亏损已以投资损益的形式体现，长期股权投资未出现其他减值迹

象。

（2）云南招商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项目处于清盘期，地上可售存货已于2021年前全部

竣工销售完毕，累计实现利润2.43亿元，已累计向股东分红2.1亿元。2024年根据税务局土增税清算

结果调整了税金，并对剩余车位进行降价促销导致亏损。项目公司预计在2025年完成清算，根据项

目公司提供的审定报表，长期股权投资未出现其他减值迹象。

（3）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该项目可售存货已于 2023年全部清盘并已累计实现 2.88亿元利

润，股东借款本息已全部偿还。目前剩余资产为自持运营部分。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审定报表，判断

长期股权投资并未出现其他减值迹象。

（4）重庆城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 年 11 月，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将持有的重庆城海

31.05%股权以 7,356.95万元交易对价转让给重庆新诺永城商贸有限公司，并签署了《产权交易合

同》。公司在2022年1月相应将对重庆城海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3,164.58万元转入“持有待售资产”，

停止确认投资收益。后因重庆新诺经营及资金困难，未能如期支付完交易价款。2023年6月，公司董

事会决定按照合同约定解除《产权交易合同》，不再退回重庆新诺已支付的交易价款2,472.38万元，将

持有待售资产转回长期股权投资，并追溯确认 2022年度公司对重庆城海的投资损失 2,613.35万元。

鉴于重庆城海不能配合公司召开董事会及存在未经股东会决策就实施重大经营活动的情况，公司认

为其提供的报表难以准确反映真实的经营结果，故按照审慎原则，在2024年将其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减记至零。

（5）昆明七彩云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占地面积较大，属于滚动开发项目，开发周期

较长，目前开发土地比例约34%。2024年，公司为了加快销售回款，采取了降价去库存措施，本期根据

预计售价，对项目公司整盘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重新进行估算，并计提了大额存货跌价准备。公司本年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损益时已考虑存货跌价准备对净利润的影响，故长期股权投资按股比确认投资损

失，除此之外，未出现其他减值迹象。

（6）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该项目于 2022年下半年开始销售，目前正在进行三期开发。

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审定报表及经营情况汇报，存货未出现减值，故判断长期股权投资未出现减值迹

象。

（7）昆明欣江合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该项目属于滚动开发项目，开发周期较长，截止2024年末

项目开发比例为24%。2024年项目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与政府协商后首先解决回迁安置，导致经营出

现亏损。项目公司提供的审定报表表明年末存货未出现减值，长期股权投资未出现减值迹象。

综上，项目公司的存货若存在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的，均以投资损失在报表中进行体现，且

无其他重大减值迹象表明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故公司未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具

有合理性。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对于公司对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的相关判断，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评价与股权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评估联合营企业减值迹象的充分性，核查联营企业本期财务报告，重点关注扣非净利润、现

金流等核心指标的持续下滑趋势，结合行业景气度（如市场需求萎缩等）判断业绩恶化的客观性，检查

是否存在会计准则规定的减值迹象，包括：联营企业净资产公允值持续低于投资账面价值或被投资方

现金流断裂、重大诉讼等直接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事件等；

（3）核查权益法核算准确性，复核权益法下对联营企业净资产变动的跟踪记录，确认已及时根据

其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避免因核算错误导致减值测试基础失真，

检查减值测试是否以权益法调整后的账面价值为基准，而非原始投资成本，确保会计处理逻辑合理；

（4）关注减值不可逆性与披露合规性，核查减值计提后是否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关于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排查通过减值调节利润的行为，针对大额减值（如单次计提超过净利

10%），核查董事会决议文件及重大事项说明公告。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对联营企业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在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的情况。

四、关于长期应收款。根据年报，公司期末长期应收款账面余额16.15亿元，系实质上构成对被投

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债权本金，坏账准备余额4.1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长期应收款所主要对象对应的合同情况，包括不限于形成的时间、背景、余

额、利率、账龄、坏账计提情况、是否关联方、预计还款时间，结合合同条款、主要交易方的履约情况等，

说明是否存在回收风险；（2）结合长期应收款坏账计提的原因、依据及计算过程，说明本期计提金额的

准确性和充分性。长期应收款与应收账款的减值测试方法是否存在差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长期应收款所主要对象对应的合同情况，包括不限于形成的时间、背景、余额、利率、账龄、坏

账计提情况、是否关联方、预计还款时间，结合合同条款、主要交易方的履约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回

收风险

公司长期应收款均为对联合营企业按股比提供的开发资金，截止2024年12月31日的长期应收

款构成及还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务人单
位

云南城投
华商之家
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昆明欣江
合达城市
建设有限

公司
西双版纳
云城置业
有限公司
东莞云投
置业有限

公司
大理满江
康旅投资
有限公司
云南万城
百年投资
开发有限

公司
云南澄江
老鹰地旅
游度假村
有限公司
云南华侨
城实业有
限公司
合计

与 公
司 关

系

合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联 营
企业

借 款 形
成时间

2013 年
开 始 至2019 年6月

2020 年4月起

2020 年4月起

2020 年4月起

2020 年4 月 收
购

2018 年11月

2017 年11月

2017 年12月

还款期

存货抵债

未约定具体
还款时间，
有销售结余

可归还

2025/12/31

未约定具体
还 款 时 间,
有销售结余

可归还

2025/12/31

借款利率

2019 年 停
止计息

5%-10%

5%

5%

4.02%-12%

0%

12%

3.45%-7%

借款本金

119,873.98

26,131.95

14,628.75

27,548.03

10,334.33

11,168.01

70,000.00

4,950.00
284,635.05

归还本金

65,435.38

500.00

7,000.00

27,476.08

1,000.00

65,000.00

1,950.00
168,361.46

期末余额

77,204.54

35,652.04

11,580.66

71.95

13,616.41

11,168.01

7,348.33

4,813.99
161,455.93

坏账准备

17,620.79

11,168.01

7,348.33

4,813.99
40,951.12

账龄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3 年以
上

备注

有 25,763
平方米别
墅用于抵

债

按股比提
供借款

按股比提
供借款

按股比提
供借款

（二）结合长期应收款坏账计提的原因、依据及计算过程，说明本期计提金额的准确性和充分性。

长期应收款与应收账款的减值测试方法是否存在差异

如上表所述，公司的长期应收款为公司对联合营企业的长期债权，而联合营企业的主业均为房地

产开发，采用分期开发、资金滚动投入，开发周期较长，按合作协议约定在项目资金有结余时可收回股

东借款（相关债权无明确的清收计划），因此，该部分长期应收款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的净投资。

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规定，投资方在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时，应将长期股权投资及

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项目的账面价值综合起来考虑，在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减记至零的情况下，如果仍有未确认的投资损失，应以其他长期权益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继续

确认。公司对长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即执行前述准则的规定，对明显存在减值迹象的款项

同时采用单项计提法计提坏账准备。

1、云南城投华商之家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华商之家”）

系公司从2013年开始，为保证项目正常开发，各股东向项目提供的借款。按照各方股东于2020
年签署的《华商之家债务清偿及资产分配协议》，各股东对华商之家的资产、负债进行了审计确认，约

定各股东借款于2020年10月1日起停止计息，华商之家以其持有的6,443.44万元债权和其开发的33,
382.72平方米房屋按27,420.42元/平方米的含税单价抵偿公司对华商之家的债权，自此按照抵债资产

价值计提坏账准备，未再计提超额亏损。自2020年10月协议签署后至今，华商之家累计销售房屋7,
620.55平方米，销售均价31,598.87元/平方米，累计归还公司股东借款24,080.08万元。公司判断，该债

权未再发生进一步的减值迹象，累计计提的坏账准备准确、充分。

2、昆明欣江合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及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

系公司持股10%的联营企业，由云南保利实业有限公司负责操盘运营。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双方

股东应根据项目公司经营情况按股比提供借款，在项目公司有经营结余时可归还股东借款。昆明欣

江合达城市建设有限公司、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目前还处于开发阶段，开发比例约 24%及

73%，东莞云投置业有限公司目前可售存货已销售完毕，股东借款已全部归还。根据上述三家联营公

司提供的2024年审定报表，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经营亏损，但长期股权投资仍然为正，无需对长期应

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3、大理满江康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大理满江”）

系公司持股20%的联营公司，由昆明万洱公司负责操盘运营。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双方股东应根

据项目公司经营情况按股比提供借款，按约定利率计息，在项目公司有经营结余时可归还股东借款。

截止目前，大理满江项目竣备比例约33%，根据其提供的2024年审定报表，项目开发销售正常，毛利

率为正，销售回款可滚动投入下一期的开发。公司对其的长期股权投资为正，故判断无需对长期应收

款计提坏账准备。

4、云南万城百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限公司（下称“老鹰地公司”）

系公司为保证其正常经营，按股比向老鹰地公司投入的股东借款。老鹰地公司开发及销售自

2022年停滞，项目经营陷入困境，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公司根据其提供的经营状况、审定报表及其借款

逾期等因素综合判断后，于2022年末将剩余的长期应收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5、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系由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华侨城

企业有限公司（香港华侨城）于2007年12月共同出资组建，公司持股30%。按照合作协议约定，双方

股东应根据项目公司经营情况按股比提供借款，借款利率每年参考双方股东的资金成本确定。自

2022年开始，该项目经营不及预期，故根据其经营状况及审定报表等因素综合考虑后，至2022年末将

剩余长期应收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对于公司对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相关判断，会计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评价与金融资产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2、获取并检查各长期应收款项对应的合同及形成背景，核查相关会计处理的规范性，追溯计提基

础准确性，对比不同年度计提方法是否保持一贯性；
3、对重大长期应收债权实施函证程序，确认余额及还款条件的准确性，检查原始合同条款（如分

期收款节点、利率约定），并与会计记录核对一致性；
4、检查是否存在年末突击计提或转回坏账准备的情况，防范利润操纵；
5、核对长期应收款相关的披露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评价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对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长期应收款本期坏账准

备计提金额准确充分，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方法合理恰当。

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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